
  修平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實施辦法 

民國 90年 12月 3日 90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3 年 11月 1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年 7月 11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10月 6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7月 25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11月 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2月 10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8月 1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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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加強校園內菸害防制，維護全校師生身心健康，並維護本校校園觀瞻，依據衛生        

福利部公佈之「菸害防制法」及「菸害防制法施行細則」特訂定「修平科技大學

菸害防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除吸菸區外，校內重要地點設施應設置明顯禁菸標誌（語），全校教、職員、        

工、生及廠商、訪客、社區民眾均不得於校園禁菸區內及校門口附近範圍內吸

菸，        相關吸菸區平面圖位置異動時由業管單位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 

第三條 本校各福利社及販賣物品之廠商禁止販賣菸品，校園內禁止攜帶及吸食電子菸等新        

興菸品。 

第四條 禁菸標示管理事項，由總務處負責。各系（科）、所及學務處分別負責派員於責任        

區域督檢禁菸區之違規人員（本校「無菸校園」責任區域平面圖如附圖）。菸害

防制管理另由學務處統籌辨理，編組「菸害防制工作小組」執行菸害防制工作，

各單位應全力配合與支援相關工作，學務處得於協調會律訂，完成相關計畫後，

陳請校長核定分配之。 

菸害防制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學生事務長、附設進修學院校務

主任及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為副召集人，軍訓室主任為執行秘書，衛生保健組組長、

軍訓室菸害防制承辦人為副執行秘書，教務長、總務長、圖資長、人資室主任、

各學院院長、系主任、學務處各組組長及學生代表2人均為工作小組委員。 

每學年召開菸害防制小組會議，共同規劃校園菸害防制工作及檢討成效以為改進

依據。會議召開時應有全體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人力資源室及學務處分別辦理教職員工與學生之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並提供戒菸諮        

詢服務。總務處負責對廠商宣導本校之菸害防制規定。全校教、職員、工、生對



於校內違規吸菸者，均有勸阻義務及權利；違規吸菸者經勸阻而拒不合作，人人

皆可舉發。 

第六條 違反本校禁菸之罰則：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廠商、違反本校菸害防制之規定，經勸導不合作

者，得依「菸害防制法」予於舉發罰款。 

（二）學生在校內違反規定，除舉發外，得依學生獎懲規則，予於記過以上或愛校服務四小

時之處分，並請導師協助勸導。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